
绍学院医教〔2021〕23 号

关于开展 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教师课堂教学质量

综合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、附属医院教管办：

根据《绍兴文理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》（绍学院

发〔2015〕218 号）、《绍兴文理学院学生评价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工

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绍学院质评〔2019〕1号）文件规定，现将

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工作（简称“综合评价”）安排如下。

一、评价对象

全日制本科课程课堂教学全体任课教师

二、组织机构

学院成立以教学副院长为组长，教研科、教师发展中心、督导组、

纪委、系部、附属医院教学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综合评价工作

领导小组，下设办公室（挂靠教研科），负责评价具体工作的组织与

协调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每学期进行，由学评教（学生测评）、系部（教

学管理办公室）评价、督导评价三部分组成，分别占总评价的 60%、



25%、15%。

（一）学生测评

6 月 10 日至 17 日，教研科组织学生根据教务处下发的《绍兴文

理学院学生评价教师课程教学质量相关说明》对教师课堂教学进行客

观、公正地评价。

（二）系部评价

6 月 25 日至 7 月 2 日，各系部、附属医院教管办根据《绍兴文

理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》（附件 1），由系（部）务会议（含教

研室主任）、附属医院教管办拟订具体考核办法，经全体人员会议讨

论通过（三分之二以上人员同意），系部、教管办具体负责组织对所

辖教师（以教研科公布名单为准）进行评价，填写《系部、教管办评

价结果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在7月5日前将电子版发153305095@qq.com,

纸质签字盖章版本送至教研科（1）办公室（财贞楼 508）。评价分

优秀、良好、一般三个等级，分别赋值得 95分、85 分、75 分，优秀

等级不超过三分之一。考核结果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。

（三）督导评价

6 月 25 日至 7 月 2 日，学院督导组协同各附属医院教学督导组

织根据《绍兴文理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》（附件 1）对全体参加

测评教师（以教研科公布名单为准）进行评价，填写《督导评价结果

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在 7 月 5 日前将电子版发至 153305095@qq.com,

纸质签字盖章版本送至教研科（1）办公室（财贞楼 508）。评价分

优秀、良好、一般三个等级，分别赋值得 95分、85 分、75 分，优秀

等级不超过三分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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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结果上报

7 月 16 日前，学院教研科结合系部、督导评价以及本学期的“学

评教”结果开展综合评价工作，评价结果经学院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

组审核通过，公示无误后报校教学质量评估中心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系（部）、教管办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要向参评教师做好充

分的宣传、解读工作，要加强对各项评价工作的组织、管理及评价结

果分析，对于评价成绩在后 10%以下的课程（教师），要重点分析原

因，了解学生反映，落实对策和措施；要组织基层教学组织针对“学

评教”、“综合评价”情况广泛开展教研活动，组织老师开展教学反

思，把评价结果的利用真正体现到提高教学质量之中。

附件：1. 绍兴文理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

2. 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系部

评价结果汇总表

3. 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督导

评价结果汇总表

医学院教研科

2021 年 6月 24 日



附件 1

绍兴文理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

任课教师 课程名称

听课时间 年 月 日第 节 任教班级

教师

授课

情况

评价内容
评价分值

得分
优秀 良好一般较差

教学

内容

1.教学进度设计合理、进展正常 5 4 3 2

2.教学内容熟练，重点、难点突出 15 12 9 6

3.理论联系实际，注重知识应用能力和创新

能力的培养
10 8 6 4

教学

方法

1.启发式教学，注重教学反馈，注重学习能

力的培养
12 10 7 5

2.合理使用各种教学手段，效果好 10 8 6 4

教学

仪态

1.语言清晰流畅、语速适当、有感染力 5 4 3 2

2.仪表端正、举止大方 5 4 3 2

教学

态度

1.遵守教学规范，态度端正、认真负责 5 4 3 2

2.严格要求学生，对课堂教学秩序严格管理 5 4 3 2

注重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，整体效果好 20 16 12 8

注重课程育人目标的实现，整体效果好 8 6.5 5 3

注：“总评分”满分为 100 分，每一项得分取≦最高分 总评分

评价

建议

听课人 所在部门 职务/职称

附件 2



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

系部评价结果汇总表

系部（盖章）： 系部主任签字：

序号 教师姓名 评价结果 备注

附件 3：



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

督导评价结果汇总表

单位： 督导组组长签字：

序号 教师姓名 评价结果 备注


